《自治区普通本科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背景及过程
2019年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6〕702号）、教育部《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6号），我厅联合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厅印发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分制管理改革试点高校学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教厅〔2019〕73号），在新疆大学等6所高校开展试点。

为落实《新疆教育强区建设规划纲要》（2025—2035年），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，在梳理分析我区试点工作开展情况、深入研究政策文件、开展调研等基础上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0〕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起草并征求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厅及新疆大学等16所高校意见建议，修改完善后形成《自治区普通本科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17条。包括高校学费采取学年学费与学分学费相结合的办法收取，高校可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外，按学生辅修、微专业、重修重考的学分数收取学分学费等。

三、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
办法印发后，可作为自治区普通本科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重要依据。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负责解释，抄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厅。


